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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投保交强险车辆发生事故，损失谁赔？
肖先生与杜先生发生交通事故，经

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双方负事故同等责
任。杜先生驾驶车辆的车主为郭某，该
车辆未投保交强险。肖先生将杜先生、
郭某诉至法院。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审结该案，判决杜先生、郭某赔
偿肖先生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
费、交通费等共计8387.61元。

肖先生诉称，杜先生驾驶小型越野
客车与骑电动自行车的肖先生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杜先生车辆接触部位损
坏，肖先生的脚被车轮压伤。事故经公
安交管部门认定，杜先生和肖先生负事
故同等责任。杜先生驾驶车辆的车主
为郭某，该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因交
通事故产生了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
其要求杜先生、郭某赔偿损失未果，故
诉至法院，要求杜先生、郭某共同赔偿
肖先生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
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
13110.72元。

杜先生、郭某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
作答辩，法院依法缺席审理。

法院审理后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
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

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
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
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
的，由侵权人赔偿。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
的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
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
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
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
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本案中，案涉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肖先生、杜先生负
同等责任，郭某作为杜先生驾驶车辆的
所有权人，负有为该车辆投保交强险的
法定义务，其作为投保义务人未能履行
投保交强险的义务，故应和侵权人杜先
生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
责任。法院最终判决杜先生、郭某赔偿
肖先生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
费、交通费等共计8387.61元。

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
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
新国标发布

进一步提高产品卫生要求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日前
发布新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一次
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要求》，对一次性
使用卫生用品的卫生提出更高要求，
更好规范产品发展，守护消费者健康。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直接与人体
接触，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群众身体健
康。近年来，新产品、新材料不断涌
现，对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的卫生要
求进一步提高。为此，国家疾控局组
织了上述标准修订工作。新修订的标
准调整了适用范围，在“一次性使用卫
生用品”定义中增加了“卫生湿巾”“抗
菌剂”“抑菌剂”等类别。

同时，标准细化了原材料卫生要
求，增加了原材料禁用物质和生产用
水要求。优化了生产过程卫生要求，
将生产环境卫生指标、消毒效果生物
监测评价与产品卫生指标中“初始污
染菌”合并调整为生产过程卫生要
求。强化了产品卫生要求，根据一次
性使用卫生用品不同产品的健康风
险，按风险等级增加了pH值、可迁移
性荧光增白剂残留量理化指标，并调
整了微生物污染指标和毒理学安全性
要求。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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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法官提醒●
本案中，郭某作为投保义务人，

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杜
先生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交强险范围内
的责任承担是不区分责任过错比
例大小的，只要侵权人在事故中存
在过错，在交强险范围内即应全额
对被侵权人的直接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这也是交强险作为强制保险

对于保障赔偿受害人基础损失的
重要特性。

故在此也提醒各位车主，投保
交强险系车辆所有权人的法定义
务，只要购买使用机动车辆，即应
依照法律规定按时购买及续保交
强险，避免因未投保交强险而给己
方造成不可预期的损失。

据《人民法院报》


